
贺 兰 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贺人社发〔2023〕1 号

关于做好 2022 年贺兰县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关于做好 2022 年银川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

工作的通知》（银人社发〔2022〕268 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

2022 年贺兰县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考核内容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按照《银川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考核暂行办法（试行）》（银人社发〔2017〕735 号）规定的考核

内容进行。以个人聘用合同所规定的岗位职责及年度工作任务为

基本依据，对本单位实有在编人员的德、能、勤、绩、廉进行全

面考核，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二、考核标准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

不合格四个等次。年度考核工作应以平时考核为基础，注重分类

考核，各单位要在各岗位各职务层次人员中合理分配优秀等次名

额。综合评价得分在 90 分以上的为优秀等次，综合评价得分在

80-89分为合格等次，综合评价得分在60-79分为基本合格等次，

综合评价得分在 59 分及以下为不合格等次。

年度考核优秀等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当从平时考核结

果好等次较多且无一般、较差等次的工作人员中产生。当年平时

考核结果均为好等次的，年度考核可以在规定比例内优先确定为

优秀等次；当年平时考核结果一般、较差等次累计次数超过一半

的，年度考核原则上应当确定为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等次。当年

平时考核结果均为较差等次的，年度考核可以直接确定为不合格

等次。

三、优秀等次确定比例

（一）各单位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数，一般不超过

本单位实有在编参加年度考核人员总数的 15%（优秀名额如果出

现小数点一律舍去），对人数在 3 人及以下的单位，可自行联合

单位使用优秀比例。各乡镇事业单位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一般

不超过 20%。

（二）当年参加急难险重任务、承担重大工作项目完成任务

突出，或受自治区级及以上综合性集体奖励的，年度考核优秀等

次比例可提高到 20%（符合可以提高优秀比例条件的单位需在



2023 年 1 月 10 日前提交材料至人社局 411 办公室进行预审）。

（三）本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党内严重警告或行政记大

过及以上处分，或受劳动教养、被判处刑事处罚的，该单位年度

考核优秀等次比例不得突破 12%，乡镇事业单位不得突破 17%。

存在上述第（三）项所列情形的，不再依据其他项提高优秀

等次比例。拟提高优秀等次比例的单位，须在考核工作开展前，

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送书面申请至人社局核准后方可提高优秀

等次比例，申报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6 日前。

四、考核程序

年度考核由平时考核、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绩效分析、干

部职工测评和主要负责人评价以百分制量化方式形成综合评价。

其中，平时考核占 60%，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结果、绩效分析、

干部职工测评和主要负责人评价分别各占10%，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成立由本单位领导、人事纪检部门有关人员和工作人

员代表组成的考核小组，制定考核工作方案。考核小组成员在考

核工作中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回避制度。

（二）被考核人撰写个人总结，填写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

考核登记表。

（三）考核小组组织开展本单位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绩效

分析和内部评议工作，并根据实际提出考核结果等次建议，提交

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确定考核等次，并对拟确定为优秀等次人

员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四）将考核结果报主管部门复核并汇总。

（五）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报人社局审核备案。

（六）单位人事部门将年度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被考核

人员，并将个人年度考核登记表（附件 1）及时存入个人档案中。

2023 年初将开展第八轮事业单位人员岗位聘用工作，各单

位可结合 2021-2022 年度考核结果，合并开展本单位第七轮事业

单位人员岗位聘用聘期考核工作。第七轮事业单位人员岗位聘用

聘期考核结果将作为第八轮岗位聘用竞聘上岗的参考。

五、特殊情况处理

（一）军队转业干部或退役士兵在转业或安置当年由其接收

单位根据转业或安置鉴定和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如无特殊情况，

一般确定为合格等次，次年起转为正常考核。

（二）挂职锻炼人员挂职不足半年的由派出单位结合挂职单

位提供的有关情况进行考核；挂职超过半年的由挂职单位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考核结果反馈原单位，优秀等次可

不占本单位评优名额。

（三）工伤、因公负伤的工作人员，治疗和恢复时间六个月

以上的，由单位根据其受伤前的工作表现确定当年度考核等次。

病、事假累计超过半年的工作人员，不参加年度考核。

（四）公派学习、培训的人员，由派出单位进行考核，主要

依据学习、培训表现确定等次。其学习、培训的相关情况由其所

在学习、培训的单位提供。



（五）新招聘人员在本年度试用期内参加考核，只写评语、

不确定等次，考核情况作为转正定级的依据。

（六）新调入人员，由其现所在单位进行年度考核并确定等

次，有关情况由原单位提供。

（七）年度内未按规定参加组织安排的各类培训考试（党的

建设、意识形态、依法行政、学法用法、民族宗教、生态建设、

应急管理、乡村振兴等内容）的工作人员，不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连续两年不参加组织安排的各类培训考试（同上）的，不得确定

为合格及以上等次。

（八）离岗创业人员除受行政处分、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等

违法违纪情况外，年度考核视为合格，由原单位出具考核意见。

（九）涉嫌违纪违法接受立案调查尚未结案的人员，参加年

度考核，不写评语，不确定等次，待问题查清后再行确定。

（十）受处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当参加年度考核，其中，

受行政警告处分的人员，处分期为 6 个月，受处分当年不得确定

为优秀等次。受记过处分的人员，处分期为 12 个月，处分期内

不得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受到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处分的人

员，处分期为 24 个月，处分期内不得确定为基本合格及以上等

次。解除处分当年及以后，其年度考核不受原处分影响。

（十一）受党纪处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年度考核按照

自治区纪委监委、党委组织部、人社厅《关于印发<关于党纪政

务处分决定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宁纪发〔2020〕



6 号）有关规定执行。同时受党纪处分和政纪处分的工作人员，

按对其年度考核结果影响较重的处分决定年度考核等次。

（十二）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的工作人员，经教育

后仍拒绝参加的，确定其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等次。

六、考核结果备案材料

各单位完成年度考核工作后，需向人社局报送以下材料：

1.本单位 2022 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工作总结，对基

本合格、不合格、不确定等次、不参加考核人员基本情况及考核

原因、公示情况及公示结果等作简要说明（一式一份）；本单位

2022 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工作党组（党委）会议纪要(经

主要领导签字）（一式一份）；本单位 2022 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考核优秀人员及2020-2022年连续3年考核优秀人员公示结果

（附照片一式一份）；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花名册》（附件 2）；

3.《事业单位考核结果优秀人员备案名册》（附件 3）；

4.《事业单位人员考核基本合格及以下等次情况说明》（附

件 4）；

6.《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审批表》（附件 5）。

以上附件 2-附件 5（一式一份）纸质版及电子版，请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前报县人社局 411 办公室审核备案。

七、考核结果运用

（一）对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给予嘉奖，



奖励标准和经费渠道按照《关于贯彻实施<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

励规定>做好全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工作的通知》（宁人社规

字〔2020〕9 号）要求执行。贺兰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嘉奖工

作与年度考核工作一并进行，同时上报，不再另行安排。

（二）对确定为合格及以上等次人员，按规定晋升级别工资

档次和薪级工资。

（三）对当年确定为合格以下等次人员，按《宁夏回族自治

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办法》（宁人社发〔2016〕147 号）

中“考核结果运用”有关规定执行。

八、考核工作要求

（一）2022 年度考核工作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前结束，逾

期不再受理。

（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年度考核工作，严格遵守考核工作

程序和标准，在评定工作人员考核等次时，要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充分运用平时考核结果，坚决杜绝论资排辈、轮流

坐庄等不公正、不规范、不严肃的问题发生。

（三）各单位年度考核表中所涉及个人信息，必须与档案专

项审核结果保持一致，否则不得存入个人人事档案。

（四）自 2021 年度起，个人年度考核登记表由其主管部门

审核盖章，不再加盖“ 事业单位考核委员会 ”印章，其他备案

具体要求按照本通知相关内容执行。



联 系 人：高文静 15809543730 0951-8537387

白云迪 18295302471

附件：1.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花名册

3.事业单位考核结果优秀人员备案名册

4.事业单位人员考核基本合格及以下等次情况说明

5.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审批表

贺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 年 1 月 3 日


